
公安县 2025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监理服务第二标段
黄山头镇北宫咀村片区招标公告
招标编号：HBGA-202508GT-002001002

1.招标条件

本招标项目公安县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监理服务已由公安县发

展和改革局、荆州市农业农村局以公发改审批〔2024〕224 号、荆农函〔2025〕

8 号批准建设，项目业主为公安县农田建设整理中心,建设资金来自财政。

项目出资比例为政府投资：100.0%。招标人为公安县农田建设整理中心，

招标代理机构为湖北鸿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。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

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。

2.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

2.1 项目概况

建设地点：公安县黄山头镇北宫咀村

建设规模：公安县 2025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 5万亩，其中黄山头镇

北宫咀村片区 14000 亩。

其他：详见招标文件

2.2 招标范围

招标范围：为公安县 2025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（黄山头镇北宫咀村

片区）监理服务前期设计提供协助服务，施工设计图纸所含全部内容的施

工准备阶段、施工阶段、交工验收及缺陷责任期全过程监理（具体以监理

合同约定的内容为准）。

标段划分：公安县 2025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监理服务共分为 5个标

段。

计划监理与相关服务期/监理服务期: 365 日历天，其中/。

工程概算投资额/建筑安装工程费：15000.0 万元。

2.3 其他：监理服务期具体进场时间以招标人确定的时间为准。

3.投标人资格要求

3.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：

（1）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；

（2）资质要求：①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水利水电工程或水利工程监理

丙级及以上资质（水利系统或住建系统颁发的资质证书均可）；②拟派总

监理工程师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，在本



单位注册，且已承担总监理工程师工作的在监项目不超过 2 项；

（3）业绩要求：投标人近五年（从投标截止时间往前推算 60 个月，

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至少承接过 1 项单项投资额不低于 500 万的高标准

农田建设（含杂交水稻制种基地田间工程）、土地整治、综合整治、农田

水利建设、农业综合开发、千亿斤粮食等建设项目的监理（需提供合同等

相关证明材料）业绩；

（4）财务要求：投标人财务状况良好，无亏损（须提供 2022、2023、

2024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）；

（5）信誉要求：①没有被责令停产停业、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、暂扣

或者吊销执照；②没有被依法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（指被本招标项目所在

地县级及以上农业农村、住建、水利或公共资源交易行政主管部门暂停或

取消投标资格或禁止进入该区域建设市场且处于有效期内）；③没有进入

清算程序，或被宣告破产，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；④在最近三年内

没有发生重大监理质量问题（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或司法

机关出具的有关法律文书为准）；⑤没有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“国家企

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；⑥没有被最高人民法

院在“信用中国”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列入失

信被执行人名单；⑦在近三年内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、拟委任的总监理

工程师没有行贿犯罪行为；⑧不存在法律法规或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 1.4.3

（17）目规定的不得存在的其他情形。

3.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

3.3 各投标人均可就本招标项目上述标段中的 1(具体数量）个标段投

标。

3.4 本次招标本项目属于政府采购工程。

3.5 本项目属性：项目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

3.6 其它要求：投标人只能就公安县 2025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监理

服务 5 个标段中的 1 个标段进行投标，否则该投标人的所有标段的投标文

件均做无效投标文件处理。

4.招标文件的获取

4.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(若为联合体投标，指联合体所有成员)，应当

在湖北省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（以下简称“电子交易平台”，下同）进行

注册登记，并下载手机版 CA（标证通）或办理 CA数字证书（具体操作参见

“电子交易平台”—办事指南—交易主体注册登记指南）。

4.2 完成注册登记后，请于 2025 年 08 月 27 日至 2025 年 09 月 02 日



24：00 时止（北京时间、下同），通过互联网使用手机版 CA（标证通）或

办理 CA数字证书登录“电子交易平台”，在所投标段免费下载招标文件。

联合体投标的，由联合体牵头人下载招标文件（具体操作参见“电子交易

平台”—办事指南—招标（资审）文件下载指南）。未按规定从“电子交

易平台”下载招标文件的，招标人（“电子交易平台”）拒收其投标。

5.投标文件的递交

5.1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为：2025 年 09 月 16 日 09 时 00 分

5.2 投标人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前，通过互联网使用手机版 CA（标证

通）或办理 CA数字证书登录“电子交易平台”，选择所投标段将加密的电

子投标文件上传。投标人完成投标文件上传后，“电子交易平台”即时向

投标人发出电子签收凭证，递交时间以电子签收凭证载明的传输完成时间

为准。逾期未完成上传或未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，招标人（“电子交易平

台”）将拒收。

6.投标相关事宜

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、澄清答疑（如有）等。

7.评标办法

本次招标评标办法采用综合评估法。

8.发布公告的媒介

本标段招标公告同时在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、公安县人

民政府-公共资源及政府采购专栏(发布公告的媒介名称)上发布。

9.联系方式

招 标 人：公安县农田建设整理中心 代理机构：湖北鸿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公安县斗湖堤镇 地 址：公安县斗湖堤镇梅园大道

荆江大道 102 号 16号红星城市广场11栋

105

邮 编：434300 邮 编：434300

联 系 人：李莉华 联 系 人：李工

电 话：13886640710 电 话：18071882077

传 真： 传 真：

电子邮件： 电子邮件：



网 址： 网 址：

开户银行： 开户银行：

账 号： 账 号：

2025 年 08 月 26 日

备注:/


